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执法处字 旺2022〕 第亚~号

-、 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心温心大药房(经营者:鄹■脾)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 册号 )∶ 92440224MA4W

住所(住址 )∶ 仁化县新城路 1号锦园商贸城 10栋 2.3。 4

号商铺

经营者:豸UⅡ哮  身份证号码

联系电话 :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2年 9月 6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仁化县心温心人药房

进行检查,发现该药店在 app平台荚团上销售医疗蕃械 (‘海

氏海诺
’医用酒精消毒棉片),但我局未能在智慧食药监系

统查询到该店的网络销售各案倌息,当 事人涉嫌未经各案从

事网络销售医疗器械。执法人员作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,送

达 《询问通知书》一份、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一份。为查清

案件事实,办案人员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于 当日报局领

导批准立案。

2022年 9月 13日 ,当 事人经营者豪0淠来我局执法一

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,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、仁化县心

温心大药房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复

印件、《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各案凭证》复印件各一份,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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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商的 《管业执照》复印件、《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各案凭
证》复印件、《随货同行单》复印件各一份。

2022年 9月 13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蒙■脾作
出了询问调查并获取询问笔录一份,据豢■娉述:在收到我
局下达的 《费令改正通知书》后,己按要求宄成整改9另 已

于2022年 9月 13日 向我局提交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各案资料

办理各案。

另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三、调查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在案发时未办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

各案在 app平台荚团上销售医疗器械,该行为属于未经各案

从事网络销售医疗器械的行为。

另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

事人刑事赍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
1,当 事人羲口睥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一份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、《笫二类医疗器械

经营各案凭证》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事实;

2.2022年 9月 6日 ,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作出的
《现场笔录》一份、下达的 《贲令改正通知书》一份、拍摄

的照片3张 ,证明当事人网络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;

3.供 货商的 《管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《第二类医疗器

械经营各案凭证》复印件一份、《随货同行单》复印件一份 ,

证明当事人购进
‘
海氏海诺

’医用酒精消毒棉片时履行了进
货查验的事实;

4.9O22年 9月 13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尉■猝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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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调查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未经备案从事网络销售医疗

器械的事实及整改情况。

2022年 9月 21日 ,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仁市监执法罚

告字 匚2022)第 s9号 《仁化县市场监督僭理局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,当 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惠见。

当事人未按规定进行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各案在app平 台

荚团上销售医疗器械的行为,违反了 k医疗器械网绛销售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
“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,应 当

填写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信息表,将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

者主要负责八、网站名称、网络客户端应用程序名、网站域

名、网站1P地址、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非经营性互联

网信息服务各案编号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各案

凭证编号等信息事先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各案。相关倌息发生变化的,应 当及时变更各案。”

的规定。

四、白曲裁量邋由等其他需蓼说明的事顼

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如实交代并主动提

供证据,在执法八员下达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后能按要求完

成整改。

五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当事人未经各案从事网络销售医疗器械,根据 《医疗器

械网络销售监督僭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
“
从事医疗器械网络

销售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各案的,由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

药品监督僭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;拒不改正的 ,

、   `     JⅠ  =田  巧出占  △多V uP JlLL

向社会公告,处 1万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,给予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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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”按
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
式,到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
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
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)缴纳罚(没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

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

起六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
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槭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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